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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潮汕中西婚禮的相遇

李期耀

［提　 要］ 　 鴉片戰爭以來，中西文化交流成為時代的重要面向。 作為人生中的重要儀式，中國人的

婚禮逐漸受到西方婚禮的影響。 1860 年汕頭開埠通商後，美北浸禮會傳教士通過文本教化和現場

展示，將西式基督教婚禮逐漸傳入潮汕。 作為接受者的潮汕基督徒主要基於宗教信仰和世俗生活

的雙重考量，將本地原有婚禮文化有些保留、有些刪去、有些用西式基督教婚禮元素替代、有些保留

原有觀念創造出新的形式。 甚至可以說，西式基督教婚禮元素是在本地傳統婚禮文化的基礎上嵌

入的。 中國社會背景仍是本土基督徒思考禮儀問題的主要參照物，傳教士的指導只能是部分的、基
督教的，嵌入的西式基督教婚禮元素精心地做了在地化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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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對於禮儀的學術研究起源於人類學，主要從被研究的“初民社會”角度出發分析儀式實踐，進
而從禮儀的功能、象徵意義等角度來理解和闡釋當地社會。 隨著各種後現代主義思潮對以往研究

的質疑，人類學開始關注世界性宗教的禮儀問題。 人類學的這種研究方法深刻影響了學者對中國

宗教的研究，20 世紀六七十年代後不少研究者開始關注教義文本以外的儀式實踐，尤其是利用科

儀文獻對民間信仰的整個儀式過程進行研究。 學者提出了含糊不清（ambiguity）、混合、融合等詞

語來描述這種文化現象。①在近代中國，伴隨著列強的侵略，中西文化交流進入一個新的高峰。 藉

由不平等條約獲得傳教特權的基督教傳教士遍布中國各地，與當地民眾發生了大量的文化碰撞，婚
喪禮儀即是其中重要的部分。 一些學者通過分析中國基督徒的婚喪禮儀來審視當時的中西文化交

流，其中以鍾鳴旦（Nicolas Standaert）的《禮儀的交織：明末清初中歐文化交流中的喪葬禮》一書最

具代表性。 作者認為明末清初的中歐喪葬禮交流從互動視角看猶如織布，將各自的元素以一種複

雜的方式編織在一起。②此書在學界引起較大反響，相關研究者漸漸重視中國基督教的儀式問題。
除了從事中國基督宗教研究的學者涉及這一話題外，中國近代社會史、思想史等領域的學者在

研究中國近代婚姻時，主要從文化交流的視角考察中國人採用西式婚禮的情況，大多是從現代性、
進步性角度分析清末民國上海這樣華洋雜處城市的“文明婚禮”。③其中有兩項研究與本文的主題

直接相關。 左玉河從婚禮角度考察了民國時期婚俗的變化，認為清末華人採用西式婚禮的特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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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一，多以留學生和新式學堂學生為主；第二，多發生在通商口岸和大都市；第三，20 世紀初才

開始流行。 他依據地方志資料，認為 1920 年代後新式婚禮在全國各地大規模流行起來。 從地域

看，民國初年還主要集中在沿海一些大中城市，偶爾在一些中小城鎮也出現，但 1920 年代以後，文
明結婚已經延伸至內地一些大城市，甚至較多地在中小縣城舉辦；從參加人員看，民國初年西式婚

禮多在知識階層和大城市的市民中流行，1920 年代後擴大到內地大城市的市民及縣鎮中的知識階

層；從婚禮儀式來看，民初那種新舊參雜、不倫不類的禮儀已不多見，形成了一套規範化的“文明結

婚”程序，社會認可度有所提高。 他認為從舊式婚禮向新式婚禮的改變，不僅僅是結婚儀式的改

變，更重要的是婚姻性質和婚姻觀念的變化，“新舊並呈、中西雜糅、多元發展”是民國時期婚姻禮

儀嬗變的主要特徵。④徐華博探討了西人婚禮對華人的影響。 他認為，婚俗的演變是一個緩慢、混
雜、交織的過程，很多情況下不是中西截然兩分，也不是在某個時間突然改變，而是亦中亦西、中西

兼顧、緩慢演變。⑤或許因資料所限，這些研究對晚清時期中西互動的婚禮很少著墨，普遍將王韜日

記記載的 1859 年上海華人基督徒婚禮視為較早的華人行西式婚禮案例。 實際情況可能早很多，暫
且不論明清時期中國天主教徒的婚禮，1840 年前後中國新教信徒的婚禮也是值得關注的。 相對而

言，學界很少對西人在華婚禮進行研究，認為只是簡單的移植，並未發生中西融合。 此觀點不完全

正確。 租界西人的婚禮可能變化很小，⑥但對於遍布中國各地的傳教士婚禮則未必如此。 除了保

持婚禮的基督教核心禮儀不變，其他輔助的禮儀元素會因時因地因人發生變化，很多傳教士也不抗

拒這一點。 他們改變了當地民眾，當地民眾也改變了他們。⑦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汕頭開埠，美北浸禮會（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y Union）與巴黎外方傳

教會（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s）、英國長老會（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一同進入潮汕傳播基

督教。 至 1912 年，美北浸禮會在潮汕有傳教士 25 人、本土傳道人 141 人、聖經婦女 54 人、堂會 132

個、信徒 3,288 人。⑧隨著基督教的傳入，傳教士與潮汕民眾之間發生了大量中西文化的衝突與融

合。 本文能夠直接對話的研究是，山東大學胡衛清教授對潮汕長老會的婚姻規條和禮儀進行了詳

細考察，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說，基督徒的婚禮儀式是一種社會性表演，能夠強化基督徒身份。⑨

對 1900 年前的中國基督徒婚禮和傳教士婚禮進行研究，史料是主要的限制。 一是當時中國基

督徒留下的家庭資料有限，二是對傳教士文獻發掘不易。 目前學者對各差會在華傳教的檔案已有

一定接觸，但對散存於各大圖書館、檔案館的傳教士家庭文件（ family paper）尚不易掌握，這些文獻

因屬於私人性質，往往有很多不同於差會文獻的內容。 另外，傳教士往往會記錄當時中國人習以為

常的細節，同時在記載自己或同事的婚禮時也會忽略西人習以為常的部分。 筆者在梳理美北浸禮

會潮汕傳教士資料時，發現傳教士在自己的日記、寫給總部的傳教報告中偶爾提及中國基督徒的婚

禮，也有傳教士在汕頭舉行婚禮並留下了詳細的記錄。 在相關中文文獻極為稀有的情況下，加上外

國人的觀察角度往往與中國人不同，這些文獻的價值頗高。 本文通過爬梳這些婚禮記錄，希望與已

有研究成果進行對話，以期加深對晚清時期中西文化交流的認識與理解。

二、傳教士的婚禮

晚清時期美北浸禮會有三對傳教士在汕頭礐石舉行的婚禮，並留下了一些描述文字，可以管窺

當時來華傳教士婚禮的一些情況。
第一次傳教士婚禮發生在 1889 年 1 月 21 日，新郎是剛來潮汕滿一年的何約翰（ John M. Fos⁃

ter），新娘是來此兩年餘的單身女傳教士夏姑娘（Clara Matilda Hess）。 何約翰在 1888 年 1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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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記中寫道：準備結婚了，蜜月可以在中國新年。 可能坐傳教船沿河而上去潮汕北邊的客家地區

進行蜜月旅行，或者去香港幾天。⑩等到他第二年 1 月 4 日向總部彙報時，已經決定去客家地區進

行蜜月旅行。1 月 21 日下午，兩人的婚禮並沒有在教堂舉行，而是在同事斐姑娘（Adele M. Fielde）
的房子裡。 據何約翰日記記載（鉛筆手稿），參加者除了北美浸禮會的同事，就是幾位在汕頭的外

國人，代理領事因傷未參加，沒有邀請中國人。 同事巴智璽（S. B. Partridge）擔任婚禮牧師，何約翰

和觀禮眾人先在房間，然後頭戴鮮花的夏姑娘在傳教士甘武（George Campbell）的女兒甘棠蔭

（Louise Campbell，此時約 6 歲）的陪伴下進入房間。 巴智璽誦讀了《創世紀》、《路德福音》、《讚美

詩》、《約翰福音》、《歌林前書》的一些片段，然後眾人祝賀。 婚禮結束後，眾人到客廳用咖啡、茶和

點心，隨後兩人就乘坐斐姑娘的傳教船前往粵東客家地區開始蜜月旅行。從這些記載來看，這次

傳教士婚禮與美國本土的浸禮會信徒婚禮幾乎沒有差異。需要注意的是，作為傳教士，在有教堂

的情況下他們的婚禮竟然沒有在教堂舉行。 同時，他們似乎刻意低調，避開了 1 月第一個週末的潮

汕全體浸禮會信徒聚會，而是等到中國信徒回家過春節時舉行。 這與後來傳教士有意通過展示

自己的婚禮對中國信徒進行婚姻文化輸出形成了鮮明對比，個中原因有待進一步分析。
第二次傳教士婚禮於 1894 年 9 月 13 日舉行，新郎為來潮汕不滿一年、38 歲的金士督（Herbert

Kemp），新娘是 36 歲的單身女傳教士粦姑娘（Mary Dunwiddie）。 由於婚禮舉辦前一天有位傳教士

去世，本來計劃在教堂舉行的婚禮臨時改在一位傳教士住所的客廳舉行，觀禮者只有差會成員（傳
教士及家屬）和美國駐汕頭代理領事。 這場婚禮的舉行時間在死亡傳教士的葬禮（下午 4 時開始）
之後，應該是傍晚時分。在傳教士的記載中，教堂裝飾好了，邀請了外國人和中國人。 可以看到，
傳教士此時已經有意識地向中國信徒展示西式的婚禮，而不僅限於外人群體。

第三次傳教士婚禮在 1901 年 5 月 7 日舉行，新郎是來此一年餘的汪維馨（George Henry Wa⁃
ters），新娘是來此近十年的單身女傳教士蘇馬利亞（Mary Kay Scott）。 因為有何約翰日記的詳細

記錄，對這場婚禮的了解遠遠多於前兩場。 6 日開始準備婚禮，本地信徒裝飾礐石堂，佈置了講台，
正門、側門兩邊的牆上貼了柳崗堂提供的對聯；北門貼了“囍”字，用花環繞；南門掛了樹枝和鮮花。
柳崗堂還送了一大塊紅色的木頭物件，上面貼有用灑金紙寫的“賀帖”，掛在西門的窗戶之間。 另

一個由砲台堂提供的綠色木頭物件放在東門。 用綠布和紅布特別做的旗子上，貼著用紅紙寫的大

大的“囍”字。 枕頭用紅紙、綠葉、樹枝覆蓋。 還剪下一些樹枝放在窗戶，並放了一些鮮花。 門背後

貼的是寫有“同心事主”灑金字的粉紅色紙。 門上面是一個大大的“囍”字，綠色環繞。 婚禮在 7 日

下午 4 時開始，教堂中間有條 6 英尺寬的通道，講台上放了盆栽。 前面幾排，學校的小孩坐在兩邊，
面對講台的兩側；然後是兩側留給外國人的座位。 中國人都從側門進入。 從外國人的座位到門口

的長椅有一排盆栽。 當新娘母親蘇亞拿（Anna Kay Scott）醫生和新娘坐轎椅來到教堂門口時，陸
亞當夫人（Mrs. Groesbeck）用管風琴開始彈奏《羅恩格林》中的“婚禮進行曲”（ the wedding Lohen⁃
grin）。 蘇亞拿醫生落座前排後，何約翰走到講台中央，面對眾人和兩位新人。 蘇馬利亞一襲白色

的禮服，頭戴鮮花，手上還捧著一束美麗的鮮花。 何約翰自稱憑著記憶開始儀式，第一句話是“出
於對主的敬畏”，念《以弗所書》第 7 章第 19 ~ 29 行。 照例問了婚禮的問題，之後唱讚美詩。 儀式

後，何約翰護送蘇亞拿醫生坐轎椅去參加婚禮招待會。 參加招待會的有美國駐汕頭代理領事施德

禮（ Ivo Streich）的夫人以及其他在汕頭的外國人（同事、朋友），但沒有中國人。 之後，這對新人就

去媽嶼度蜜月了。

從上述記載來看：第一，這次傳教士的婚禮參雜了大量潮汕傳統婚禮的元素，且主要集中在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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飾方面。 這些在傳教士看來起裝飾作用的元素，其實大多表達的是各種民間信仰，暗含祈子等含

義。中式傳統婚禮元素雖未能進入具體儀式，但因此烘托出來的婚禮氣氛對在場者來說不可忽

視，否則何約翰也不會在私人日記中詳細描寫這些細節了。 中國傳統婚禮文化通過中國基督徒之

手影響了傳教士的婚禮。 可以說，本土基督徒不僅沒有完全放棄傳統婚禮文化，甚至樂於向傳教士

展示某些部分；而傳教士似乎也沒有完全排斥，而是有所接納。 第二，至於為什麼是柳崗堂和砲台

堂送來禮物，是因為當時汪維馨負責管理這兩個堂會。 在當時，每位傳教士有自己固定負責的堂

會，該堂會信徒往往只認此傳教士，而與其他傳教士關係疏遠。 教會內部的關係網絡通過婚禮等場

合凸顯出來。 第三，婚禮選擇在教堂舉行，本土基督徒可以參加，婚禮場景勢必會在他們主導的婚

禮中產生影響，也會催生效仿者。 在文化交流中，場景展示是非常重要的環節。 第四，觀禮者的位

置為了適應通商口岸一般有外國人圈子這種特殊情況而有所變動，增加了外國人專屬座位，這樣處

理進一步強化了他們的外國人身份。 而將他們的位置排在本土基督徒之前，則表示安排者認為外

國人的地位更高。 在近代中國，這是很普遍的現象。 第五，婚禮的儀式幾乎照搬過來，甚至所用語

言也仍為英語，在本土基督徒面前展示的是完全西式的婚禮儀式。 由於相關資料暫付闕如，我們無

法了解本土基督徒看到這一切的反應以及可能產生的影響。 第六，婚禮結束後的招待會完全是外

人社群的交際，與中國人無關。 其實中西婚禮結束後均有飲宴，中式婚禮往往在儀式結束後就地

（家宅或祠堂）大擺筵席招待所有的來賓，通常規模很大；而西式婚禮文化不太看重這部分，往往回

到住處或另找地方小範圍聚會，人少、食物也相對簡單、時間較短，只有富豪之家才會找大酒店之類

豪華地方大肆飲宴。 在這部分，傳教士不願接受中國的方式，本土基督徒也不願接受西方的方

式，雙方無法交流。

三、本地基督徒的婚禮

晚清時期，傳統中式婚禮在潮汕仍佔據主導地位，一般程序為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
迎六個環節。本文討論的主要是親迎這個環節。 晚清時期潮汕傳統的婚禮儀式主要受到儒家家

禮的影響。 據當時方志記載，雖程序名稱略有差異（求婚、行定、請期、納采、掃廳、親迎），但“大抵

仿古者六禮而行”，只有親迎這個環節用金銀、紈綺、糖果之物。同時因儒家禮儀無法滿足實踐者

的全部需求，於是加入了一些道教、佛教、民間宗教、地方習俗等元素。 各個家庭的禮儀選擇主要根

據地方習慣和自身經濟狀況來決定。 美北浸禮會傳教士到潮汕後，旁觀或參加了當地傳統的婚禮

儀式，留下了一些記錄。 “潮汕社會觀察者”斐姑娘就曾受邀參加潮汕傳統婚禮，留下了詳細描寫

婚禮情形的文章，並在自己介紹潮汕社會的書中設專門話題進行描寫。與對潮汕很多社會習俗的

批判態度不同，她更多地是對婚禮的流程進行描述，評論很少。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根據清朝的律

法，當時男女在這個場景中是會有空間區隔的。 這是傳教士或其他外人常常特別予以記錄的。
另一方面，與天主教不同，包括浸禮宗在內的新教各宗派並不存在婚禮禮儀用書。 來潮傳教之

初，對於信徒的婚禮儀式，美北浸禮會傳教士希望通過學習聖經中規定了各種禮儀的摩西五經來引

導中國信徒放棄原來的禮儀。 不過潮汕傳統婚禮儀式有一整套嚴密的程序，並且當地民眾非常看

重，加上傳教士最看重是否信教，無意也無力推行一整套的生活方式，實際上採用西式基督教婚禮

的信徒並不多。 到了 1888 年，可能是受同在潮汕傳教的英國長老會的影響，浸禮會傳教士開始試

圖制定信徒的婚禮和葬禮儀式。 在當年夏季全體信徒聚會時，陳平湖在本土傳道人會議上宣讀了

擬定的婚約和婚禮儀式，但沒有通過。傳教士只好在當年下半年礐石男學的課程中加入婚禮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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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希望先在各方面情況較好的信徒中推行。這個現象說明，當時西式基督教婚禮在潮汕尚不

流行，傳教士只能有限地推行，而本土基督徒並不認為這代表著現代和文明。
如果說傳教士的婚禮在儀式上屬於完全移植，元素上增加了潮汕當地婚禮文化，那麽採用了西

式基督教婚禮的本土基督徒，他們的婚禮情況如何？ 潮汕浸禮會的第一次基督徒西式婚禮發生在

1865 年 11 月的全體信徒聚會上，主角是傳教士夫人所辦女學的兩名學生與基督徒聯姻，其中一對

是吳龍卵與陳大川。 陳大川係女學教員，是傳教士的本地助手。 這次婚禮在傳教士贊臣（ J. W.

Johnson）位於礐石的住房兼禮拜處舉行。礐石與汕頭市區隔海相望，當時形成了一個小型外國人

居住空間，住著來汕的外交官、洋商和傳教士。 惜傳教士對這次婚禮的具體過程沒有記載，只知道

除潮汕各地的浸禮會信徒參加儀式外，還有很多非基督徒旁觀。 考慮到兩對新人的信仰和婚禮地

點，基督教式婚禮的氛圍應該會比較濃厚。 1874 年，傳教士巴智璽去參加潮陽東湖基督徒的婚禮，
特別提道：顧慮到中國人的感受，不要求新郎、新娘牽手，而是每人將一隻手放在聖經上。這種情

形肯定是發生在傳教士宣布兩人結為夫妻的時刻，可知這場婚禮已經採用了西式基督教婚禮的元

素。 此後傳教士陸續記載了一些本土基督徒西式婚禮的情景，其中被詳細記錄的只有兩場。
第一場被詳細記錄的基督徒西式婚禮在 1885 年 7 月潮汕全體信徒聚會期間舉行，地點是粵東

浸禮會的總部礐石堂，記錄者為半年前來此的單身女傳教士文姑娘（Minnie A. Buzzel）。 新娘阿惜

（A Sieh）是潮陽東湖某位女傳道人的女兒，1878 年進入傳教士辦的礐石女學學習，畢業後成為該

校教員。 新郎為被傳教士看好的傳道人，曾在傳教士辦的礐石男學和天道學校學習。 據文姑娘記

載，在禮拜天（5 日）下午 4 點，新娘先在一位老年婦女的伴隨下進入教堂，坐在一邊，不久新郎與伴

郎進來坐在另一邊。 在本土基督徒讀了一段聖經和眾人唱讚美詩後，傳教士耶琳 （ William

Ashmore, Jr.）讓眾人到教堂前面來，新郎、新娘坐到事先備有鮮花和一本聖經的桌子前。 兩人背對

大家，新娘始終避免看到新郎的臉。 耶琳讓兩人站起來，各自將右手放在打開的聖經上，許下諾言，
宣布結為夫妻。 接著是一個簡短的禱告，然後兩人牽手依次向新郎母親、新娘父親、傳教士、中國女

性、中國男性行作揖禮。這場婚禮雖以傳教士認為的基督教婚禮核心部分為主，但同時加入了大

量本地元素和重新創造的元素，以至於記錄這一切的文姑娘誤以為這就是中式婚禮。
對於這場婚禮，或可從以下幾個節點分析。 第一，從兩人入場順序來看，與西式基督教婚禮和

潮汕本地婚禮均不同，這時候可能根據女士優先的原則讓新娘先入教堂。 新娘入教堂時伴有一位

老年婦女，此人在本地婚禮中屬於媒人的角色，以證明兩人有媒妁之言，這是中式婚禮的變形存義。
第二，進入教堂後，兩人並不是馬上進入婚禮位置，而是分別坐在同性別人員就座的一邊。 晚

清時期，男女授受不親在實際生活中有大量的具體體現。 《大清律例》還特別規定，禁止男女在婚

喪禮儀現場混坐。 因此，在礐石堂早期的禮拜活動時，通常男女分據一邊，鄉村堂會很多則是使用

兩個房間分開禮拜。 哪怕是尚未成年的男學和女學學生，禮拜時也是分開的。
第三，新娘在婚禮中始終避免看到新郎的臉，這一點表達的意涵來源於本地婚禮。 值得注意的

是，新娘並未像潮汕傳統婚禮那樣披有蓋頭，也並未像西式婚禮那樣直視新郎。 中西文化在實際生

活中相遇的真實情景，在這一細節中呈現出來。 從傳教士的描述來看，新娘避免看新郎的臉更多地

是受了中國傳統性別觀念的影響。
第四，傳教士在詢問兩人意願時，各自將右手放在一本打開的聖經上，從基督教的角度表示了

婚姻的神聖性。 這種方式屬於傳教士和本土傳道人根據潮汕地方習俗和基督徒身份進行的創造，
凸顯了基督教成分，超過了當時美國基督徒婚禮的宗教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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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傳教士要兩人許下諾言，然後才宣布他們結為夫妻。 在傳教士看來，這是婚禮的核心，是
必須堅持的部分。 但在本地人看來，這只是整個婚禮程序中的一部分，其他程序同樣重要。 而且婚

姻是兩家事先商定的，取得官方認可只要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即可，教會的禮儀沒有法律效力。
第六，兩人作揖的順序也暗含了很多社會現實。 首先向新郎的母親作揖，意味著新郎感謝母

親，更重要的是婆婆在潮汕家庭中的位置，新娘需要獲得婆婆的認可。 或許可以認為沒有這層含

義，因為女方是父親出席，只是女士優先問題。 但在下文將要分析的另一場基督教式婚禮中，出席

的是雙方的母親，依然先向新郎的母親行禮，由此可見是基於婆婆在新娘未來家庭生活中的重要性

考慮。 傳教士對此有清楚的認識，後來允許女學學生學習抽紗技術的原因之一，就是希望通過增

加她們的收入以在未來生活中獲得婆婆的認可。 之後向新娘父親作揖，既有感謝之意，也表明這樁

婚姻獲得了雙方家長的同意。 記錄中並未解釋新郎父親和新娘母親為何缺席。 處理完了最重要的

雙方家長後，開始處理教會關係。 首先向地位最高的傳教士作揖，然後按照女士優先原則分別向女

會友、男會友作揖。 最後兩人互相作揖，與本地婚禮中的夫妻對拜如出一轍。 此環節另外值得特別

注意的是兩個動作：一是新郎、新娘牽手向眾人行禮；二是作揖取代了中式婚禮中的跪拜。 這兩個

動作在視覺上完全顛覆了中國傳統婚禮，勢必會在教會內外引起廣泛討論。
1888 年 3 月 24 日週六晚上，礐石堂又舉辦了另一場本土基督徒婚禮，記錄者為剛來兩個月的

傳教士何約翰。 新娘是普寧光南老基督徒陳兌的孫女陳喜，礐石女學畢業，1882 年入教，此時 20

歲。 陳兌在香港差會時期（1842 ~ 1860）入教，常年在香港和光南活動，在潮汕教會也算是老資格傳

道人，其家有 8 人在民國時期製作的浸禮會會友名錄上。 新郎為揭陽南隴一基督徒的兒子。 婚禮

用的桌子由傳教士夫人提供的紅布蓋著，配有兩把椅子，另外兩邊靠牆的地方分別放了兩把椅子。
陳喜下花轎進入教堂，坐在第一排右邊的長凳上，新郎隨後進來坐在第一排左邊的長凳上。 一首讚

美詩過後，有人協助新人坐到桌子前的椅子上，桌子後面站著傳教士。 新郎頭戴圓帽，身穿紫色夾

襖，手持紙扇。 陳喜梳傳統頭飾如意髻，俗稱“大後鬥”，頭正中至腦後梳成像山脊一樣的半圓髮

式，兩邊的頭髮梳成兩朵半髻，是當時家境很好婦女的髮型，表明自己進入已婚狀態。 天道學校老

師陳平湖念了一段《使徒行傳》文字後，傳教士讓新人起立並各放一隻手在聖經上。 傳教士首先問

新郎是否願意照顧新娘，新郎點頭，再問陳喜同樣的問題，陳喜微微（ slightly）點頭，沒有興高采烈

之色。 在一個簡短的禱告後，兩人先向坐在左邊的新郎母親作揖，然後向坐在右邊的新娘母親作

揖，最後向傳教士和其他人作揖。

與上一場婚禮比較，可注意的地方有：第一，婚禮桌子用紅布蓋著，上例沒有，不太可能是漏記，
無疑是中式婚禮的元素。 第二，教堂前部左右兩側靠牆處各放置有兩把椅子，新郎父母坐右邊，新
娘父母坐左邊。 將中式婚禮各在女、男方家裡舉行時父母的位置壓縮入這個空間，此為創造物。 筆

者在田野調查中發現這種方式保留至今。第三，新娘在進入教堂前坐在花轎裡，上例沒有提到，或
許漏記，此為中式婚禮元素無疑。 第四，將兩人坐入婚桌椅子前的朗讀聖經程序移到主持婚禮傳教

士講話前。 這種改變能讓婚禮程序更好地銜接，同時聖經部分更明確、直接地指向兩人，能凸顯婚

姻的神聖性。 在兩人身份過渡的中間階段營造更濃厚的基督教氣氛。 第五，傳教士所問問題都是

西式婚禮的慣用問題，與西式兩人答應“我願意”不同，兩人都只是點頭，而且新娘只是微微點頭，
沒有西式的興高采烈之色，保留了含蓄的一面。 第六，新郎、新娘的裝扮都是本地樣式，還未像之後

民國時期那樣西化。 第七，最後兩人沒有互相作揖，多半是何約翰漏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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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餘論

張寧通過考察近代上海的跑馬、跑狗和回力球賽，探究了文化移轉時可能發生的諸多現象及其

背後的歷史動力，且將考察重心由文化的複製與移植，移至其間“看似相同、實則有異”的曖昧轉

變。本文考察的西式婚禮移動雖規模很小，且此時尚沒有商業因素在背後推動，但其中的變化同

樣複雜。
晚清時期在潮汕傳教的美北浸禮會傳教士以皈依當地人為核心工作，對於在教會內部傳播西

式基督教婚禮文化，經歷了從無暇顧及到初步推進的過程。 在傳教早期，由於信徒很少，加上傳教

士人數有限，他們幾乎將全部精力用於增加信徒，對於信徒信仰以外的事務無暇也無力進行管理，
只是提出建議，由信徒自行決定是否採用。 同時，因為男傳教士來之前都已經結婚，即使再婚也是

回美國舉辦婚禮，且不會與一同傳教的單身女傳教士結婚，本土信徒不太有機會親眼觀看西式基督

教婚禮。 及至 1890 年代，信徒逾千，傳教士有所增加，這才開始管理信徒的婚姻、喪葬等世俗事務。
此時也並非強制全面推行，而是在“較為優質”的信徒中進行宣傳。 而新來的男傳教士有些沒有結

婚，與單身女傳教士結婚的概率大增。上文提及晚清時期的三場傳教士婚禮，發生了從避開本土

信徒到接納潮汕傳統婚禮元素的轉變，同時基於通商口岸外人社群的存在而在座位安排時設置了

外國人專區，並置於本土基督徒的前面。 但是，這三場簡短而緊湊的婚禮儀式完全是西式的。 由於

材料的限制，我們不清楚參加了第三場傳教士婚禮的本土基督徒的感受。 在近代中國，文化傳播很

重要的方式是進行現場展演，並通過各種宣傳手段進行建構，將其包裝成現代、高級、文明等能夠體

現使用者身份的符號。
在婚禮文化交流的另一端，本土基督徒的婚禮情況較為複雜。 考慮到記載詳細的兩場本土基

督徒婚禮都在礐石堂舉行，新郎、新娘家庭都有深厚的信教背景，加上傳教士出席等因素，這應該

是當時潮汕西化程度較高的信徒婚禮。 實際上大部分浸會信徒與非基督徒通婚，從 1888 年相關規

定沒有通過可見大部分信徒仍然傾向於使用本地傳統婚禮形式。 傳教士很少記載本土信徒的婚

禮，且在年度報告中完全沒有資料體現，可能與西式基督教婚禮很少有關。 至今在一些堂會，到教

堂辦婚禮的信徒仍不多。 這兩場被詳細記載的本土基督徒婚禮，都包含了傳教士認為的基督教婚

禮核心部分，同時存在大量本地元素和根據中式傳統婚禮觀念重新創造的元素。 傳教士需要堅持

基督教婚禮的核心部分，當地文化則通過施加在本地信徒身上的影響捲入進來，最後中西方元素達

成一個動態平衡。 本地元素除了以原本面貌出現，還從各個細節大量滲入基督教婚禮的部分。 與

相關研究的交織、混合、含糊不清等形容不同，這兩例婚禮程序來源或考量比較清晰，秩序明確。 中

西元素各自擁有在婚禮中佔主導地位的階段，西方基督教元素在新娘進入教堂後到宣布結為夫妻

這個階段佔據主導地位，而教堂外和宣布結為夫妻後的兩個階段本地元素佔據主要位置。 從潮汕

長老會婚禮規矩來看，兩派除了西方基督教元素相同，牧師宣布結為夫妻後向眾人及對方作揖也相

類似。 如果說在明末清初時期傳教士往往受到中國的“文化指令”的話，鴉片戰爭後似乎是傳教士

來全面指導中國，但在對晚清潮汕浸禮會本土基督徒西式婚禮進行細節分析後發現，中國社會背景

實際上仍是本土基督徒思考禮儀問題的主要參照物，傳教士的指導只能是部分的、基督教的。 本地

原有儀式有些保留、有些刪去、有些被基督教元素替代、有些保留原有觀念創造出新的形式。 甚至

可以說，基督教元素在本地原有儀式的基礎上嵌入，大部分集中於儀式的某個階段，但保留了基督

教婚禮的核心觀念。 在整個婚禮過程中，教會群體代替了親屬群體，有利於基督徒的身份構建和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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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教會的重要性。 不過如果男女雙方有大量親屬沒有加入教會，這樣的婚禮無疑會增加雙方家庭

處理其他社會關係的難度。
晚清時期，傳教士和中國基督徒在禮儀方面還是更注重中西的融合。 然而進入民國後，西式婚

禮在上海、廣州這樣的大城市基督徒精英群體中越來越流行，西服和婚紗進入市場。 這種儀式上的

斷裂可能與個人成長經歷和社會變化有很大關係。 晚清時期的中國基督徒大多屬於第一二代基督

徒，負責確定婚禮儀式細節的父母往往熟悉且並不排斥中式婚禮；而到了民國時期，一些基督徒家

庭基本完成更新迭代，家庭成員大部分是基督徒。 當然，這也與傳教士長期推動有關。 不過，更多

的是中國基督徒的自主選擇，而影響他們主動選擇更重要的因素可能來自社會。 進入民國後，大量

華僑基督徒進入中國政界和商界，基督徒的社會地位明顯提升，這讓他們敢於公開展示自己選擇的

婚禮禮儀，而不用太顧慮傳統社會的看法。 這時的文化氛圍也讓他們的西式選擇變得容易。 五四

新文化運動後，在城市精英群體，西化是一個很明顯的特徵，是一種時髦，有些人甚至是為了西化而

西化。 這些現象背後的原因值得深入研究。 從現有的資料初步來看，民國時期潮汕基督徒的婚禮

尚未發生完全斷裂，只是西式婚禮的元素明顯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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